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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府办〔2012〕61 号 
 

 
 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国土资源局 
财政局农业局梅州市高标准基本 

农田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府直属和中央、省属驻梅有关单位： 

市国土资源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局《梅州市高标准基本农田建

设实施方案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实施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国土资源局、财政局、

农业局反映。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11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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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实施方案 
 

市国土资源局  市财政局  市农业局 
 

为切实做好我市“十二五”期间和 2012 年高标准基本农田建

设工作，按照广东省国土资源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厅《转发国

土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加快编制和实施土地整治规划大力推进高标

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耕保发〔2012〕96 号）、《广

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基本

农田保护和建设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紧紧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

主线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“全面加快绿色经济崛起、建设富庶美

丽幸福梅州”的战略任务要求，以推进农村土地整治为抓手，统

筹规划，整合资源，创新机制，联动推进，增加耕地数量，提高

耕地质量，优化农村土地资源要素配置，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，

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，增加农民收入，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

统筹发展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统一规划，整体推进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市、

县（市、区，下同）土地整治规划，并协调衔接好与农业发展、

水利建设、城乡建设、产业布局、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。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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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安排，聚合资源、规模整治，整村整镇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

设。 

（二）政府主导，部门联动。建立健全“政府主导、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为主体、国土搭台、部门参与、统筹规划、整

合资金”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机制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

由市县政府引导牵头、统筹协调，整合资源，集中投入，市县国

土部门牵头组织规划、设计，编制实施方案，具体实施由市县国

土、农业部门按年度完成计划任务，其他相关部门密切配合，共

同推进。 

（三）因地制宜，差别整治。根据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特点、

社会经济发展水平、土地利用状况，按先易后难和“缺什么、补

什么”原则，分类实施，差别化整治。 

（四）尊重民意，保障权益。尊重农民意愿，维护农民权益，

充分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，依法保障农民

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和受益权，鼓励农民和社会机构采用

多种形式参与工程建设。 

（五）深化改革，创新机制。积极探索和改革农村土地整治

项目运作模式，简化程序，建立和完善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实

际相适应的项目管理、实施、后续管护、社会参与等新体制、新

机制，鼓励民间资金投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。 

三、基本农田现状 

截至 2011 年底，全市耕地（含可调整地类）面积为 267.08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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亩，依据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基本农田面积为 219.51

万亩，基本农田占全市耕地面积比例为 82.18%。从全市情况看，

基本农田大部分具备耕作所需的田间道路、排灌沟渠等基础设施，

但总体水平不高。 

四、建设任务与分解 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全市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为 74.46 万

亩，其中 2012 年为 23.31 万亩。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总任务和年

度任务均采用因素法进行分解，即按照“十二五”期间 74.46 万

亩任务及 2012 年 23.31 万亩分别占全市新一轮规划期间（2010—

2020 年）待建设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比例测算，再综合考虑各地

区基本农田连片程度、产粮大县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试点县（蕉

岭县）、耕地质量提升潜力等因素进行调整，计算确定各县（市、

区）的建设总任务和年均建设任务。其中“十二五”期间省安排

拟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试点的蕉岭县建设任务 6.94 万亩，其

中 2012 年建设任务 2.15 万亩（详见附件）。 

我市“十二五”期间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分别由市国土

资源局、市农业局牵头完成，其中市国土资源局负责 44.46 万亩、

市农业局负责 30 万亩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在分解落实任务时，可按

照市的做法，按相应比例明确国土资源、农业部门牵头负责的建

设任务。同时，为便于项目的实施和监管，同一个镇里只能安排

国土资源部门或农业部门牵头的项目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在开展高

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上图入库时，应将国土资源和农业部门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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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负责的建设任务落到镇村和具体地块。 

五、建设内容及时限  

（一）建设内容。 

通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，完善田间基

础设施，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增强抵御自然灾

害能力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，经整治的基本农田平均质量应当提

高 1 个等级以上。各地要参照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》实施

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，具体包括土地平整、灌溉与排水、田

间道路、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等工程。 

（二）建设时限。 

1．总体要求。2012 年建设任务要在 2012 年 10 月完成前期工

作，2013 年 2 月完成工程施工，2013 年 4月完成验收。 

2．工作安排。 

（1）2012 年 7月 1日—8月 17 日，部署全市高标准基本农田

建设和市、县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工作，将我市“十二五”期间高

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和 2012 年度建设任务分解下达至各县

（市、区）。 

（2）2012 年 8月 18 日—9月 30 日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组

织开展项目建设前期摸底工作，制定县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实

施方案，将 2012 年度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上图入库，年度建设任

务落实到具体镇、村和地块，全面完成项目立项、审批、规划设

计等前期工作。同时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同步开展土地整治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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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规划编制工作，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提供依据，保障整治工

作有序、科学进行。规划编制工作需在 2012 年底前全面完成。 

（3）2012 年 10 月 1日—2013 年 2 月 28 日，按照《高标准基

本农田建设标准》、项目规划设计的要求，积极组织实施高标准

基本农田建设项目，全面完成项目的土地平整、灌溉与排水、田

间道路、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等各项工程施工工作。 

（4）2013 年 3 月 1 日—4 月 30 日，在完成项目工程施工的

基础上，各县级组织项目竣工验收材料，并组织完成项目自查工

作，自查合格后，由市级组织完成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。对通过

验收的项目，各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应按照规定要求，将建设项目

信息进行报备。 

六、资金筹措与安排 

市、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土资源部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》

和“缺什么、补什么”的原则，统筹安排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

目和资金。要加强资源整合和资金统筹，足额计提用于农业土地

开发的土地出让收入，投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，同时，广拓资

金渠道，引导和聚合其他相关涉农资金，共同投入高标准基本农

田建设，提高资金综合使用效益。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

模式，吸引社会资金参与，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农民出资投劳参与

建设。根据我市各县（市、区）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年度分解

任务量，对全市所有项目均采取省补助资金标准进行足额下放。

省确定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补助标准为每亩 1200 元，其中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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岭县为我省拟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试点县，补助标准为每亩

1500 元。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资金要求下达到国土、农业部门，

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程序拨付，可先预拨 30%的资金；实施进度

达 80%，经监理公司签署意见后，支付进度款到 80%；凭市高标

准基本农田建设验收小组的验收意见，拨付每个项目剩余的资金。 

七、保障措施 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政府成立农村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

本农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由谭君铁市长任组长、李远青副市长、

杜敏琪副市长为副组长，市国土资源、财政、农业、监察、审计、

统计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市国土

资源局局长、农业局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，市国土资源局、财政

局、农业局分管副局长担任副主任，市国土资源局、财政局、农

业局相关工作人员为成员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也要参照市的做

法，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。 

（二）加快规划编制。根据“因地制宜、合理布局、突出重

点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市、县政府在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

的同时，加快推进本级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工作，足额落实编制经

费，确保于 2012 年底前全面完成。在编制县级土地整治规划时，

以乡镇为区域，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落实到具体地块，避

免重复建设。 

（三）强化实施管理。各级要严格执行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

设标准》、《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》及有关工程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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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以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基本农田保护图为基础数据，

认真做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立项审批、规划设计、工程实

施、资金使用、竣工验收等工作。严格执行信息化监管，凡是纳

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项目必须按要求及时在农村土地整治监

测监管系统报备，并将高标准基本农田情况“上图入库”。 

（四）创新管理模式。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由市、县负责项

目立项、规划设计、工程实施、验收等工作。县级负责土地整治

项目的立项审批、规划设计、工程实施和组织初验等工作，市级

组织验收。建立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报备管理机制，落实国

土资源部要求，全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必须在项目立项、

实施、验收的各环节完成信息报备。鼓励各地探索“以补促建”

和“以补代投”等方式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经营户经县镇

逐级批准并按规定报备，可按照土地整治规划和建设标准进行高

标准基本农田建设，整治完成后经市、县验收合格，按照一定标

准给予补助或者奖励。 

（五）强化考核激励。各级政府是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

任务的责任主体，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列为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

情况考核内容，并根据考核情况实行奖优罚劣。     

（六）加强廉政建设。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廉政建设各项措

施，建立土地整治工程廉政风险防控机制，注重从源头上预防暗

箱操作和腐败现象的发生，并在项目建设上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

监督。同时，要切实做好资金的使用和审计监督工作，建立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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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使用监管和资金绩效评价制度，确保资金安全。 

（七）强化从业队伍监管。按照“市场化、社会化、专业化”

的要求，加强中介机构管理，建立准入和退出备案机制，严格审

核中介机构的资质，提高从业队伍素质，确保工程质量，加强工

程施工环境的管理和维护。 

（八）加大舆论宣传。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等新闻媒体，加

强对推进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重要意义、目标任务、建设内容和

政策法规等的宣传，提高全社会对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重要性的

认识，镇级政府、村组干部要深入农户，主动沟通，增强农民参

与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。 

     

附件：梅州市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分解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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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分解表 

 
单位：亩 

县别 “十二五”期间建设总任务 2012 年建设任务 

蕉岭县 69400 21500 

蕉华管理区 1100 400 

梅 县 97580 30177 

平远县 61558 19273 

五华县 173581 52410 

梅江区 7813 2385 

丰顺县 97340 28980 

大埔县 78904 30199 

兴宁市 157324 47776 

梅州市合计 744600 233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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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 
 
 
抄送：市委有关单位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 
    市纪委办公室，梅州军分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     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      2012 年 11 月 9 日印发 


